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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136—167号

申 请 人：张某某等 32人

被申 请 人 ：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 三 人：郑某某

申请人张某某等 32人对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

出的《关于张某某等 36人反映问题的回复函》不服，向本机关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3月 5日依法予以受理，

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张某某等 36人反

映问题的回复函》，责令被申请人依照法院判决撤销 20XX—3

至 20XX—13号的变更注册登记，将 20XX年 11月 26日申请

变更内容恢复原注册登记状态。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函拒绝撤销 20XX年 11月

26日的变更登记，认定事实错误。1.郑某某申请变更某某公司

法定代表人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即 20XX年 11月 20日周口市某

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内容系伪

造，该次股东会未通知股东，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张某某不

知情，第一副董事长吴某某也不知情，申请人提供的 32名股东

已证明该次股东会没有召开，且该决议上有 8名股东签名证明

是郑某某以欺骗的方式让股东在空白表格上先签名后再自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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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内容。2.被申请人对某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没有尽到审慎

的审查责任和义务。某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法人代表签字

应该是张某某，而不应该是郑某某，郑某某不是法人代表；股

东会议决议主持人应当是张某某，不应该是郑某某，郑某某不

是董事长；变更登记申请书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五人变动备

案，没有变动备案表；变更登记没有按要求提交法人任免文

件；变更登记申请书填写时间为 20XX年 11月 26日，股东会

议决议时间是 20XX年 11月 20日，被申请人批准变更登记时

间却是一个月后的 20XX年 12月 22日，疏于审查。综上，请

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依据法院判决于 2024年 1月 3日对

申请人张某某 36人作出的回复，合法合规。1.原周口市工商局

20XX年 12月对某某公司变更登记依法、依规、依程序进行了

形式审核。某某公司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期限提交了变

更登记材料，其中股东会决议：20XX年 11月 20日召开，郑某

某主持，电话通知全体股东，代表 92%股权的股东参加股东

会；股东会主要表决事项：郑某某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免去张某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有公司 28名股

东签字———登记股东为 32名，参会签名股东 28人，核查代

表的股权数为 66.91%，超过 2/3表决权通过股东会决议，股东

会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决议：推选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和法定

代表人。公司监事会决议：推选公司监事会主席。某某公司股

东出资比例及分配证明：证明公司股东会决议签名股东 28人代

表公司 2/3 以上表决权。“某某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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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某某已于 20XX年 9月 29日经公司股东大会确定为公

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某向川汇

区人民法院和市中院申请撤销该次股东会决议均被驳回（市中

院生效裁定于 20XX年 9月作出）；（3）20XX年 11月 20日

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其实质是因登记机

关按《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申请人提交过期的登记材料不予

受理的前提下，公司对 20XX年 9月 29 日《股东会决议》和

《公司董事会决议》内容的法律效力重新进行认定。这个认定

的基础是两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具有合法性。按照《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登记机关应当对申请材料进行

形式审查；《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首页《申请人须知》明确

告知申请人：无需保证即应对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

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以上法律法规均要求登记机关受理审查

行为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被申请人在受理某某公司 20XX年 12

月 22日变更登记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总局操作规程的要求依

法依程序进行，无任何过错。2.既然申请人持有的公司股权超

过 10%，完全可以随时提议召开股东大会。如果申请人的诉求

获得绝大多数股权的认可，完全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罢免原

公司法定代表人，没必要通过诉讼来解决；且根据《市场主体

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

可以不予撤销市场主体登记：（一）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可能对

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二）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后无法

恢复到登记前的状态……”之规定，该公司在 20XX年申请变

更登记后又多次进行变更登记。撤销 20XX年变更登记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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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登记事项紊乱，会对公司大多数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侵

害。综上，被申请人对 20XX年的变更登记履行了法定的形式

要件的审慎审查义务，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郑某某称：1.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

件。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复函载明“经再次核查……”可见被申

请人对申请人的要求已经作出答复，且该答复对申请人权益不

产生实际影响，未实际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具有可诉

性，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2.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撤销登

记注册号为 20XX—3至 20XX—13的变更登记，不属于本次行

政复议的受案范围。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回复内容显示被申请

人已对 20XX年 12月变更登记的合法性予以核查，申请人若对

被申请人作出的登记注册号为 20XX—3至 20XX—13的变更登

记不服，应另行提起复议或诉讼，而申请人已于 2023年 4月就

撤销变更登记提起行政诉讼并撤诉，故其不能再次提起诉讼。

且申请人已多次提起诉讼，其要求撤销上述登记行为已超过诉

讼时效。综上，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1.2023年 6月 21日，张某某等 36人通过邮

寄方式向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书，请求周口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法撤销登记注册号为 20XX—3至 20XX—13号的

变更登记申请书，将变更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内容恢复原登记

状态即某某公司 20XX 年 9月 18 日首次股东会决议注册号为

20XX—6、20XX—7、20XX—8。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

申请未作出答复，张某某等人提起行政诉讼，经川汇区人民法

院及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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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张某某等 36人的申请进行调查作出处

理并告知张某某等人。2.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法院判决

对周口市某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

20XX年的变更登记材料予以审查。经查，某某公司 2003年法

定代表人为张某某，20XX 年 9 月 29 日该公司周某字 20XX

（001）号《关于成立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的通知》显示，该

公司于当日召开股东大会，应到股东 92人，实到股东 79人，

选举郑某某为董事长，郑某某等七人为董事会成员，并附有股

民签到表及授权委托书。张某某等人对该周某字 20XX（001）

号通知不服，于 20XX年 1月 5日提起民事诉讼，经川汇区人

民法院审理判决驳回张某某等人的起诉，张某某等人上诉后，

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XX 年 9 月作出驳回上诉的终审裁

定。20XX 年诉讼期间某某公司因超范围经营被处罚款一万

元，诉讼终结后某某公司向原周口市工商管理局提出年审及变

更企业法人等申请，因该公司依据周某字 20XX（001）号通知

申请变更登记已超过文件下达之日起三十日内报工商局申请的

期限，该公司于 20XX 年 11 月 20 日召开 2007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并形成决议选举郑某某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免去张某某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同时同意公司经营期

限延长自 20XX 年 9月 27日。该公司同时提交了“公司（企

业）法定代表人履历表”、有二十八名股东签字的“法定代表

人审查意见”、显示二十八名股东出资比例的“周口市某某汽

车修理有限公司股东出资比例及分配”书面情况、“有限责任

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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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材料。原周口市工商管理局审查后于 20XX年 12月 22日核

准同意变更登记。被申请人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上述材料

核查后于 2024年 1月 3日作出案涉《关于张某某等 36人反映

问题的回复函》，告知张某某等人“经再次核查，某某公司

20XX年 12月提交的变更登记材料符合要求，变更审批程序合

法，撤销 20XX年 12月的变更登记于法无据”。张某某等 32

人对该回复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听取申请人意见，申请人代表人张

某某阅卷后提交了书面意见。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张某某等 36人申请书；2.公司

变更登记审核档案材料（包括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有限责任公

司变更登记申请书、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提交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委托书、20XX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

议、公司（企业）法定代表人履历表、法定代表人审查意见、会

议决议两份、股东出资比例及分配、变更申请、周某字 20XX

（001）号《关于成立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的通知》、股民签

到表及授权委托书、周口日报声明、川汇区人民法院（20XX）

川民初字第 XX号民事裁定书、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

周民终字第 XX号民事裁定书、罚款票据等）；3.川汇区人民法

院（2023）豫 1602行初 XX号行政判决书；4.周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2024）豫 16行终XX号行政判决书。

本机关认为：首先，20XX年有效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登记管理条例》（20XX年 1月 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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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二）依照

《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本案中，某某公司于 20XX年

申请变更登记时依法提交了股东会决议、变更登记申请书等相关

材料。20XX年有效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6年 1

月 1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

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

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四款规定“公司根据股东

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人民法院宣告

该决议无效或者撤销该决议后，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

销变更登记。”周口市某某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于 20XX年 9月

29日作出的周某字 20XX（001）号《关于成立第二届董事会、

监事会的通知》显示，该公司于当日召开股东大会，应到股东

92人，实到股东 79人，选举郑某某为董事长，郑某某等七人

为董事会成员，并附有股民签到表及授权委托书。20XX年 1月

5日张某某等六人以股东会召开程序违法且决议内容不符合公

司章程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而 20XX年 9

月生效裁判驳回了张某某等人的起诉。在 20XX年 11月 20日

之前周某字 20XX（001）号《关于成立第二届董事会、监事会

的通知》未被法院宣告无效或撤销亦没有新的股东会决议的情

况下，该通知中选举的董事会有权依据原公司法规定召集股东

会，郑某某作为董事长亦有权主持股东会。且根据现行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未被通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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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会会议的股东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自决议作出之日起一年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第二十八条“公司股东

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

的，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根据该决议已办理的登

记”之规定，20XX 年 11 月 20 日作出的“XX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决议”也并未被法院宣告无效或撤销。根据申请人

提交的该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原周口

市工商管理局将该公司提供的占股权三分之二以上股东签字的

“XX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及郑某某作为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作为变更登记的依据并无不当。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可以不予撤销市场主体登

记：（一）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

害；（二）撤销市场主体登记后无法恢复到登记前的状态；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某某公司于

20XX年申请变更登记，包括法定代表人及经营期限的变更，距

今已十六年，撤销变更登记后无法恢复到变更登记前的状态；且

该公司可以依照公司法现行规定经符合条件的股东提议、召集和

主持股东会作出新的决议另行申请变更登记。另外，20XX年有

效的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

款规定“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

件：（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现行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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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由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签

署”，张某某等申请人认为变更登记申请书应由原法定代表人

张某某签名与法律规定不符，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张某某等 36人反映问题的回

复函》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

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关于张某某等 36人反

映问题的回复函》。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4月 19日


